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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綜電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三年股東常會開會程序 

 

一、 宣佈開會 

二、 主席致詞 

三、 報告事項 

四、 承認事項 

五、 討論事項 

六、 其他議案及臨時動議 

七、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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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綜電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三年股東常會議程 

召開方式：實體股東會。 

時間：中華民國一一三年六月十二日(星期三)上午十時 

地點：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一段 237號 14樓之 2 「會議室」 

一、 宣佈開會 

二、 主席致詞 

三、 報告事項 

(一)112年度營業報告。 

(二)監察人審查112年度決算表冊報告。 

(三)112年度員工酬勞分配情形報告。 

四、 承認事項 

(一)112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二)112年度盈餘分派案。 

五、 討論事項 

(一)本公司112年度盈餘轉增資發行新股案 

(二)以資本公積發放現金案 

(三)修訂「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 

六、 其他議案及臨時動議 

 

七、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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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第一案  

案由：112 年度營業報告。 

說明：(一)營業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一(第 6-8 頁)。 

  (二)財務報表，請參閱附件三(第 10-18 頁)。 

 

 

第二案 

案由：監察人審查 112 年度決算表冊報告。 

說明：監察人審查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二(第 9 頁)。 

 

第三案 

案由：112 年度員工酬勞分配情形報告。 

說明：(一)本公司 112 年度擬提列員工酬勞新台幣 7,300,000 元，配發現金 1,618,000 元及

股票 5,682,000 元，股票依精算師估價報告之公允價值為每股 28.41 元，計發行

新股 200,000 股。 

  (二)本公司 112 年度員工酬勞分配案，業經 113 年 3 月 11 日及 113 年 3 月 28 日董

事會決議通過。 

 

【承認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由：112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說明：(一)本公司 112 年度財務報表，業經委請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張清福會計師

及鄭欽宗會計師查核簽證並出具無保留意見，上述報表、營業報告書及盈餘分

配表業經監察人審查完峻。 

(二)本案各項書表請參閱附件一至附件三(第 6-18 頁)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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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由：112 年度盈餘分派案。 

說明：(一)本公司 112 度期初未分配盈餘新台幣(以下同)62,434 元，112 年稅後純益

35,351,649 元，扣除法定盈餘公積 3,535,165 元，期末可供分配盈餘為 31,878,918

元，擬配發股東現金股利 22,081,224 元，每股配發 1.128 元。另擬提撥股票股利

9,787,770 元，每股面額新台幣 10 元(即每仟股配發 50 股)。 

(二)股利分派如嗣後因本公司股本發生變動，影響流通在外股份數量，致配息率及

配股率因此發生變動者，授權董事長依公司法或其他相關法令規定全權處理之。 

(三)本案決議通過後，授權董事長另訂除息及發行新股增資基準日、發放日及其他

相關事宜。 

(四)本公司 112 盈餘分配表，請參閱附件四 (第 19 頁)。 

 

決議： 

 

 

【討論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 112 年度盈餘轉增資發行新股案。 

說 明：(一)本公司擬自 112 年度可分配盈餘中提撥股東股票股利新台幣 9,787,770 元，轉

增資發行新股 978,777 股，每股面額新台幣 10 元，按發行新股基準日股東名冊

記載之股東持有股份，每仟股無償配發 50 股。 

(二)配發不足一股畸零股，股東得自除權時股票停止過戶日起五日內，向本公司股

務代理機構辦理拼湊整股之登記，未拼湊或拼湊後仍不足一股者，依公司法 240

條規定，按面額折付現金，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並授權董事長洽特定

人按面額承購。 

(三)股利分派如嗣後因本公司股本發生變動，影響流通在外股份數量，致配股率及

因此發生變動者，授權董事長依公司法或其他相關法令規定全權處理之。 

(四)本案通過後，授權董事長另訂發行新股基準日、發放日及其他相關事宜。 

 

決 議：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 由：以資本公積發放現金案。 

說 明：(一)本公司擬將超過票面金額發行股票所得溢額之資本公積新台幣 7,282,112 元分

配予股東，每股配發 0.372 元，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其畸零款合計數

計入本公司之其它收入。 

(二)本案通過後，授權董事長另訂除息基準日、發放日及其他相關事宜。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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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 

說 明：為配合公司實際需要，擬修訂本公司章程部分條文，修訂前後條件對照表，請參閱 

附件五(第 20 頁)。 

 

決 議： 

 

 

 

 

 

 

 

 

【其他議案及臨時動議】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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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報告書 

各位股東大家好： 

  本公司 112 年度每股盈餘 1.81 元，股東權益報酬率（ROE）13.72%，茲就營業成果及營

業計劃報告如下： 

一、112 年度營業成果  

  112 年度合併營業收入 200,136 仟元，較前一年度成長 15.93%；稅後淨利 35,352 仟

元，較前一年度成長 34.81%。 

  營運資金 106,485 仟元，較前一年度增加 14.40%，各項營業成果、財務收支及獲利能

力列示如下： 

單位：仟元 

項目 112 年度 111 年度 成長率(%) 

營業收入 200,136 172,640 15.93% 

稅後淨利 35,351 26,222 34.81% 

營運資金 106,485 93,085 14.40% 

註：(1)營運資金＝流動資產－流動負債。 

  (2)本公司 112年度依相關規定無須公開財務預測。 

項目 112 年度 111 年度 

財 務 

結 構 

負債占資產比率（%） 23.81% 15.92% 

長期資金占固定資產比率（%） 182.75% 172.16% 

償 債 

能 力 

流動比率（%） 229.33% 295.74% 

速動比率（%） 167.14% 200.76% 

獲 利 

能 力 

資產報酬率-ROA（%） 11.01% 8.84% 

股東權益報酬率（%） 13.72% 10.55% 

每股盈餘-EPS（元）-追溯調整後 1.81 1.34 

註：財務比率依財務報表計算 

 

  在研究發展方面，本公司 112 年度投入相關費用 31,471 仟元，深耕船舶自動辨識系

統(AIS)技術領域，完全掌握軟體、硬體、射頻、信號處理等核心技術，開發完成完整的

AIS 產品線，包括 AIS Class A 收發應答器、Class B 收發應答器、Receiver、AtoN 輔助導

航設備、MOB 人員落海信標、SART 搜救信標、及 ECS 海圖軟體等，具備完整的研發技

術實力。 

 

二、112 年度營業計劃概要 

    (一)經營方針 

本公司成立以來一直專注在船舶自動辨識系統的研發、製造及銷售領域。船舶自

動辨識系統採用海事 VHF 無線廣播技術，能即時發送船舶的 MMSI 及航行動態方位

等數據，經由『船對船』及『船對岸台』連續交換船舶的航行動態數據，可大大提高

對週圍船舶各種狀況的掌握，有效防止船隻碰撞。船舶自動辨識系統(AIS)被公認為繼

雷達後，最具關鍵性及實用性的海事電子技術，並被視為海防及國土安全的重要設備。 

經由船舶自動辨識系統核心技術及經驗累積，本公司亦將經營觸角延伸到海事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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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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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綜電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正對照表 

 
 修正前條文 修正後條文 說明 
第二章 

第六條 

本公司股票其未達中央主管機關所

定一定數額者，得不發行股票。 

本公司之股票概為記名式，依規定編號並由

代表公司之董事簽名或蓋章，並經依法得擔

任股票發行簽證人之銀行簽證後發行之。 

本公司所發行之股份得免印製股票，惟應洽

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登錄其發行之股

份，並依該機構之規定辦理。 

為配合公司

需要，修訂

章程。 

第二章 

第七條 

股票之更名過戶，自股東常會開會

前三十日內，股東臨時會開會前十

五日內或公司決定分派股息及紅利

或其他利益之基準日前五日內均停

止之。 

本公司辦理股東名簿記載之變更，於股東常

會開會前六十日內，股東臨時會開會前三十

日內或公司決定分派股息及紅利或其他利

益之基準日前五日內，不得為之。 

為配合公司

需要，修訂

章程。 

第七章 

第廿一

條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九

月四日。 

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十

二月十三日。 

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八

月十日。 

第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十

月一日。 

第四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百年九月

二十九日。 

第五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

八月四日。 

第六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

五月二十五日。 

第七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

五月三日。 

第八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百一十一

年六月十日。 

第九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百一十二

年六月十五日。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九月四日。 

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十二月十

三日。 

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八月十日。 

第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十月一日。 

第四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百年九月二十九

日。 

第五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八月四

日。 

第六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五月二

十五日。 

第七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五月三

日。 

第八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百一十一年六月

十日。 

第九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百一十二年六月

十五日。 

第十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六月

十二日。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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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科綜電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 
 

第一章     總        則 
 

第 一 條：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規定組織之，定名為全科綜電股份有限公司。 

第 二 條：本公司所營事業如下： 

          1.CC01070  無線通信機械器材製造業。 

          2.CC01080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3.CD01010  船舶及其零件製造業。 

          4.CD01060  航空器及其零件製造業。 

          5.F114060  船舶及其零件批發業。 

          6.F114070  航空器及其零件批發業。 

          7.F214060  船舶及其零件零售業。 

          8.F214070  航空器及其零件零售業。 

          9.F401010  國際貿易業。 

          10.I301010  資訊軟體服務業。 

          11.I501010  產品設計業。 

          12.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第二條之一：本公司得為對外保證。 

第 三 條：本公司設總公司於新北市, 必要時經董事會之決議得在國內外設立分公

司。 

第 四 條：本公司之公告方法依照公司法第廿八條規定辦理。 

 

第二章     股        份 
 

第 五 條：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台幣參億元，分為參仟萬股，每股金額新台幣壹

拾元，授權董事會分次發行。其中保留新台幣貳仟萬元供發行員工認股

權憑證使用，共計貳佰萬股，每股新台幣壹拾元。 

第 六 條：本公司股票其未達中央主管機關所定一定數額者，得不發行股票。 

第 七 條：股票之更名過戶，自股東常會開會前三十日內，股東臨時會開會前十五

日內或公司決定分派股息及紅利或其他利益之基準日前五日內均停止

之。 

 

第三章     股   東   會 
 

第 八 條：股東會分常會及臨時會二種，常會每年召開一次，於每會計年度終結後

六個月內由董事會依法召開之。臨時會於必要時依法召集之。股東會開

會時，得以視訊會議或其他經濟部公告方式為之。股東會決議事項，應

做成議事錄，相關事項悉依公司法第 183 條規定辦理。                                                                                                                                                                                                                                                                                                                                                                                                                                                                                                                                                                                                                                                                                                                                                                                                                                                                                                                                                                                                                                                                                                                                                                                                                                                                                                                                                                                                                                                                                                                                                                                                                                                                                                                                                                                                                                                                                                                                                                                                                                                                                                                                                                                                                                                                                                                                                                                                                                                                                                                                                                                                                                                                                                                                                                                                                                                                                                                                                                                                                                                                                                                                                                                                                                                                                                                                                                                                                                                                                                                                                                                                                                                                                                                                                                                                                                                                                                                                                                                                                                                                                                                                                                                                                                                                                                                                                                                                                                                                                                                                                                                                                                                                                                                                                                                                                                                                                                                                                                                                                                                                                                                                                                                                                                                                                                                                                                                                                                                                                                                                                                                                                                                                                                                                                                                                                                                                                                                                                                                                                                                                                                                                                                                                                                                                                                                                                                                                                                                                                                                                                                                                                                                                                                                                                                                                                                                                                                                                                                                                                                                                                                                                                                                                                                                                                                                                                                                                                                                                                                                                                                                                                                                                                                                                                                                                                                                                                                                                                                                                                                                                                                                                                                                                                                                                                                                                                                                                                                                                                                                                                                                                                                                                                                                                                                                                                                                                                                                                                                                                                   

【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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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九 條：股東因故不能出席股東會時，得出具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

簽名蓋章委託代理人出席。 

第 十 條：本公司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 

第十一條：股東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

之出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第十二條：本公司股東僅為法人股東一人時，本公司股東會職權由董事會行使，不

適用本章程有關股東會之規定。 

 

第四章     董事及監察人 
 

第十三條：本公司設董事五至七人，監察人二人，任期三年，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

力之人中選任，連選得連任。 

第十四條：董事會由董事組織之，由三分之二以上之董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

同意互推董事長一人，董事長對外代表本公司。董事會之決議，除公司

法另有規定外，須有董事過半數出席，以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董事會開會時，得以視訊會議為之，其董事以視訊參與會議者，視為親

自出席，另若董事因故不能出席時，得出具委託書列舉召集事由之授權

範圍，委託其他董事代理出席，但以一人受一人之委託為限。 

第十五條：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其代理依公司法第二百零八條規定

辦理。 

第十六條：全體董事及監察人之報酬由股東會議定之。不論營業盈虧得依同業通常

水準支給之。 

 

第五章     經   理   人 
 

第十七條：本公司得設經理若干人，其委任、解任及報酬依照公司法第廿九條規定

辦理。 

 

第六章     會        計 
 

第十八條：本公司應於每會計年度終了，由董事會造具   

一、營業報告書   

二、財務報表  

三、盈餘分派或虧損彌補之議案等各項表冊依法提交股東常會，請求

承認。 

第十九條：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不低於百分之一為員工酬勞，由董事會決

議以股票或現金分派發放，其發放對象得包含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

員工；本公司得以上開獲利數額，由董事會決議提撥不高於百分之五為

董監酬勞。員工酬勞及董監酬勞分派案應提股東會報告。如尚有盈餘，

應先提繳稅款，次提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 

          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再依前項比例提撥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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酬勞及董監酬勞。 

          本公司分派員工酬勞、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發給員工認股權憑證、

發行新股承購股份之員工及收買股份轉讓之對象得包括符合董事會所

訂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司員工。 
第十九條之一：本公司股利分派得以現金股利及股票股利方式為之，惟須考量公司

目前及未來之投資環境、資金需求、國內外競爭狀況及資本預算等因

素，並兼顧股東利益、平衡股利及公司長期之財務業務規劃等，就可分

配盈餘提撥股東股利。若公司決定分派股東股利，其中現金股利分派之

比例， 以不高於當年度可分配盈餘總額之百分之五十為原則，惟實際

分派比率，仍應依股東會決議辦理。 

 

 

第七章     附        則 
 

第二十條：本章程未盡事宜悉依照公司法之規定辦理。 

第廿一條：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九月四日。 

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十二月十三日。 

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八月十日。 

          第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十月一日。 

          第四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百年九月二十九日。 

          第五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八月四日。 

第六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五月二十五日。  

          第七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五月三日。 

第八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百一十一年六月十日。 

第九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百一十二年六月十五日 

 

 

全科綜電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吳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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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會議事規則 
 

第一條 本公司股東會除公司法或其他相關法令及本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依本規則行之。 

第二條 本規則所稱股東，指股東本人或受股東委託出席之受託人。 

第三條 本公司受理股東報到時間至少應於會議開始前三十分鐘辦理之；報到處應有明確標
示，並派適足適任人員辦理之。 

股東本人或股東所委託之代理人(以下稱股東)應憑出席證、出席簽到卡或其他出席證
件出席股東會；屬徵求委託書之徵求人並應攜帶身分證明文件，以備核對。 

股東出席時，應在簽到簿簽到或繳交簽到卡代替簽到，其股權數依簽名簿或繳交之
簽到卡所載股份數，計算出席股數。 

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出席股東會之代表人不限於一人。法人受託出席股東會時，
僅得指派一人代表出席。 

第四條 股東會應於總公司所在地或便利股東出席且適合股東會召開之地點為之。會議開始

時間不得早於上午九時或晚於下午三時。 

第五條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主席由董事長擔任之，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

權時，由董事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定代理人者，董事互推一人代理

之。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人召集者，其主席依公司法及相關法令規定

辦理。 

第六條 本公司得指派所委任之律師、會計師或相關人員列席股東會。 

辦理股東會之會務人員應佩帶識別證。 

第七條 本公司應於受理股東報到時起將股東報到過程、會議進行過程、投票計票過程全程

連續不間斷錄音及錄影，並至少保存一年。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

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第八條 已屆開會時間，如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出席，主席應即宣佈開會；如

出席股東不足上述定額，主席得宣佈延後開會，其延後次數以兩次為限，延後時間合

計不得超過一小時；延後兩次仍不足定額而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

出席時，得依照公司法第一○三七十五條第一項之規定「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

同意為假決議」辦理，但對於公司法規定之特別決議事項，其決議之作成應依公司法

規定。 

於當次會議未結束前，如出席股東所代表股數已達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時，主席得將

作成之假決議，依公司法第一○三七十四條規定重新提請大會表決。 

第九條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議程由董事會訂定之，會議應依排定之議程進行，非經

股東會決議不得變更之。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人召集者，準用前項

之規定。前二項排定之議程於議事（含臨時動議）未終結前，非經決議，主席不得逕

行宣佈散會。但主席違反議事規則，宣布散會者，得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

推選一人擔任主席，繼續開會。 

第十條 出席股東發言前，須先填具發言條，載明出席證號碼、戶名及發言要旨，由主席定其

發言順序。 

出席股東僅提發言條而未發言者，視為未發言。 

發言內容與發言條記載不符者，以發言內容為準。

【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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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 同一議案每一出席股東發言不得超過兩次，每次不得超過五分鐘，但提案之說明或

質疑之應答，經主席同意者，不在此限。 

         法人受託出席股東會時，該法人僅得指派一人代表出席。法人股東指派二人以上之

代表出席股東會時，同一議案僅得推由一人發言。 

         出席股東發言逾時，逾次或超出議題範圍者，主席得制止其發言。 

         出席股東發言時，其他股東除經徵得主席及發言股東同意外，不得發言干擾，違反

者主席應予制止。 

         不服從前二項主席之制止者，依第十八條第二項規定辦理。 

第十二條 出席股東發言後，主席得親自或指定相關人員答覆。 

第十三條 主席對於議案之討論，認為已達可付表決之程度時，得宣佈停止討論，逕付表決。 

第十四條 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票人員由主席指定，但監票人員應具有股東身份。 

第十五條 議案之表決，以股份為計算基準，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

之同意通過之。如經主席徵詢無異議者視為通過。其效力與表決相同。表決之結果，

應當場報告，並做成紀錄。 

第十六條 同一議案有修正案或替代案時，由主席併同原案定其表決之順序。如其中一案已獲

通過時，其他議案即視為否決，勿庸再行表決。 

第十七條 會議進行中，主席得酌定時間宣佈休息。 

第十八條 主席得指揮糾察員協助維持會場秩序。糾察員在場協助維持秩序時應佩帶「糾察

員」字樣臂章。 

股東應服從主席、糾察員關於維持秩序之指揮。對於妨害股東會進行之人，經制止

不從者，主席或糾察員得予以排除。 

第十九條 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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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綜電股份有限公司  

全體董事及監察人持股情形  

                                                                 113.04.14 

職 稱 姓 名 持有股數 比率 

董事 
全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沈國麟 
10,428,575 53.27% 

董事 
全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邱奕源 
10,428,575 53.27% 

董事長 吳堉文 1,171,605 5.99% 

董事 陳宏安 586,011 2.99% 

董事 李宜平 197,972 1.01% 

監察人 孫蔚南 93,187 0.47% 

監察人 黃淑琳 55,828 0.29% 

一、 本公司登記實收資本額為 195,755,530, 已發行股份總數為 19,575,553。 

二、 依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六條之規定，本公司董事、監察人最低應持有股數如下： 

全體董事最低應持有股數 2,936,333股 

全體監察人最低應持有股數 293,633股 

 

三、 截至股東會停止過戶日股東名簿之董事持有股數狀況如上表所列。 

 

 

 

 

 

 

 

【附錄三】 


